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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館評鑑實施計畫 

 

壹、依據 

一、博物館法第 16條。 

二、博物館評鑑及認證辦法。 

貳、目的 

一、協助博物館朝向提升典藏、研究、展示、教育、管理及公共服務等面

向之專業性、公共性及多元性發展。 

二、透過評鑑項目引導各博物館自我檢視使命、目標與策略等，對應實際

營運之情形，並自我診斷博物館如何回應社會公共責任。 

參、實施對象 

一、 公立博物館：公立博物館應每 4年辦理一次評鑑（前次評鑑屆滿 4

年者，應再次辦理評鑑）。 

二、 私立博物館：已依私立博物館設立及獎勵辦法完成設立登記之私立

博物館得申請辦理評鑑；前次評鑑屆滿 4年者，得再次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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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實施期程 

當年度期程 

時間 內容 辦理單位 

3月前 
公告 111年度評鑑實施計畫及名

單、辦理工作坊 

各辦理館所及初評機關、

本部 

5月 13日前 辦理館所函報初評機關 各辦理館所 

6月 15日前 
辦理初評並函報本部、中央二級

機關（構）博物館逕函報本部 
各辦理館所及初評機關 

7月至 10月 辦理複評、召開評鑑會審議 各辦理館所、評鑑會、本部 

11月至 12月 核定並公告評鑑結果 本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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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辦理流程 

一、 自評：辦理館所自行辦理。 

（一） 應以設立宗旨、願景使命為基礎，自我檢視現行博物館經營目標

及策略是否與其符合，以及所定中長程館務發展計畫是否足以

回應；或經檢視後評估需調整之方向、對應執行方案等。 

（二） 復依各項評鑑項目及指標，秉「自我診斷博物館專業核心功能」

精神詳實撰寫，應反映「做為一座博物館，何以存在？價值為何？

如何有效傳達前開價值予大眾？如何具體落實博物館之專業性、

多元性及公共性？」等；另應同時確認前一年度業務統計之正確

性，及避免過度亮點或功勳式、描述性文字過多或形容詞堆砌之

內容。 

（三） 除依博物館法第 16條規定自行研提評鑑指標外，應併同應備文

件推薦相關領域之專家學者 1 人擔任複評委員（得再提 1 人以

利徵詢意願）；為利徵詢委員及安排複評，本項應於當年度 5月

13日前告知本部（免備文）。 

二、 初評：由地方主管機關（各縣市政府及直轄市政府）或中央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辦理。 

（一） 辦理館所備妥應備文件（含電子檔），於當年度 5 月 13 日前送

地方主管機關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屬中央二級機關（構）

博物館，於 6月 15日前逕備妥應備文件（含電子檔）函報本部

送評鑑會審議。 

（二） 初評意見至少包含：對於辦理館所使命、目標、策略及年度執行

方法與成果之觀察及檢討、人力或財務資源挹注及運用之情形、

基本營運文件齊備狀況等意見，但不限於前述項目；且應著重於

辦理館所之使命、目標及中長程館務發展計畫之關聯性與落實

回應程度。 

（三） 初評之形式不限於書面審查或實地勘查，各地方主管機關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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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視需要邀請博物館同儕或專家學者協助；

惟應著重於辦理館所之主題屬性相關領域，初評意見將做為評

鑑會之參考。 

（四） 各地方主管機關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先行檢視應備文件

格式及份數，除自評文件明顯偏離應依循之撰寫方式、營運內容

論述與事實顯有不符，應退回並限期請辦理館所重新填寫外，原

則上不應要求辦理館所再行修改所送文件。 

三、 複評：由本部召集評鑑會辦理。 

（一） 地方主管機關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彙整各辦理館所應備文

件、提供初評意見（含電子檔），於 6月 15日前函報本部。 

（二） 複評包含實地評鑑及評鑑會審議： 

1. 實地評鑑：為確認使命、目標、中長程館務發展計畫與博物館實

際作為之關聯性，由評鑑會委員分組（下稱評鑑會小組），每館

3 至 4 人 1 組為原則（至少包含博物館領域專家學者及辦理館

所推薦之專家學者各 1名）；辦理館所應分組配合參與深度訪談，

討論所提後續目標、策略及執行方案，且擬定足以彰顯所送文

件重要內涵之訪視路線；地方主管機關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無須出席。 

2. 評鑑會審議：評鑑會小組實地評鑑後，應提具複評建議報告予

評鑑會書面審查、討論，其決議（評鑑結果）經本部核定後公

告。 

（三） 辦理館所應於實地評鑑次日起 2 週內提具評鑑回饋予本部（免

備文），做為評鑑實施計畫之調整參考。 

（四） 辦理館所應於接獲評鑑會整體建議表次日起 1 年內提具評鑑建

議評估表（免備文，併同各館依博物館法第 3 條提供業務統計

資料時，上傳至博物館及地方文化館業務資料彙整分析平臺），

填報前宜先提至館內專業諮詢委員會、館務發展委員會或類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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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討論，據以確認後續辦理方式，如經決議屬窒礙難行者，

亦應填報考量理由。 

（五） 評鑑會所有委員（包含辦理館所推薦之專家學者）不得為各地方

主管機關之初評委員，且應遵守利益迴避原則。 

陸、評鑑指標 

一、 博物館評鑑包含 3大項目指標（及自行研提指標）：博物館營運與管

理；典藏、研究、展示、教育及公共服務等專業範疇；其他符合博物

館法精神相關政策之推動重點（含自行研提指標）。辦理館所應依下

列項目指標撰擬，以設立宗旨及願景使命為標準自我檢視，質量並重

輔以佐證資料，並具體呈現博物館如何將自我價值貢獻於當代社會

及落實公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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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博物館評鑑指標 

評鑑項目 編號 

目標 

（博物館應自我檢討各目標達成程度

並持續精進，但不限下列內容）1 

1. 博物館營運與管理 

營運規劃 1.1 

博物館之設立宗旨與策略明確合宜，

有相對應中長程館務發展計畫，能定

期檢討並能使館員及關係人清楚了

解，且具有持續發展的經營意識。 

組織管理 1.2 

博物館訂有明確組織章程、各項業務

作業辦法、細則或工作手冊；設有館務

發展對應之各類委員會，且有館員發

展輔導或教育訓練計畫；應具有平權

意識。 

財務管理 1.3 

博物館有明確且獨立之財務計畫，並

有健全財產管理制度及規定；預算編

列及執行符合其設立宗旨、策略及中

長程館務發展計畫。 

設施管理 1.4 

博物館各空間、設施及設備均符合建

築、消防安全及空氣品質2等相關規定，

回應平權需求且有節能規劃或具體措

施；定有緊急應變及通報計畫且有定

期檢查演練。 

資訊管理 1.5 公立博物館相關網站符合無障礙標章

                                                      
1 考量符合博物館法第 5 條之公立博物館或依私立博物館設立及獎勵辦法完成設立登記之私立博物館有

其多元性，且功能屬「持續管理及運用其收藏」或「有持續性調查、整理及建檔並用於展示、教育」

二者之一，本評鑑指標之目標非屬博物館應滿足之最低標準，博物館應逐項自我檢視是否符合各評鑑

目標，惟可不限於其所述內容。 
2 本項係指依「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並經該法主管機關公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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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項目 編號 

目標 

（博物館應自我檢討各目標達成程度

並持續精進，但不限下列內容）1 

2.0版規範 A等級，內部妥善運用資訊

於館所日常營運管理及行銷；網站各

資訊均定期維護；博物館能有科技應

用之規劃或具體作為。 

2. 典藏、研究、展示、教育及公共服務等專業範疇 

典藏 2.1 

博物館訂有明確且符合設立宗旨之蒐

藏政策與典藏管理計畫或生物圈養與

活動設施管理辦法（計畫）3；文物及

標本部分亦有館藏運用方針。 

研究 2.2 

博物館辦理研究4並能運用為展示、教

育及公共服務之基礎；或能將研究成

果轉為設計相關研討資料與推廣活

動，研究成果應有具體回饋大眾之方

式。 

展示 2.3 

博物館訂有展覽規劃政策及計畫、展

品安全及維護規定／生物之圈養設施

或植栽配置等最適環境規範，且以多

元形式及媒體詮釋，促進觀眾學習了

解、引發興趣、帶來愉悅或引導參與社

會文化實踐之成效。 

教育 2.4 
博物館訂有教育推廣方針及計畫，且

能善用館藏或研究相關之主題，為多

                                                      
3 典藏管理計畫依博物館法第 9 條應包含典藏品入藏、保存、修復、維護、盤點、出借、註銷、處理及

庫房管理等事項；生物部份亦可包含醫療、保健與防疫等事項。 
4 研究如觀眾研究、典藏研究、其展示、教育及公共服務之運作方式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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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項目 編號 

目標 

（博物館應自我檢討各目標達成程度

並持續精進，但不限下列內容）1 

元族群、社群或目標對象設計活動；並

與鄰近社區、學校及目標對象建立夥

伴互動關係。 

公共服務 2.5 

博物館館內外設有必要觀眾服務設施

5，並有明確易懂之指標；設有觀眾意

見反應管道，以社群媒體主動與大眾

互動；能有效運用志工、積極與外部資

源或相關館所合作拓展博物館能見度

及服務範圍，並推動與在地之連結及

合作。 

3. 其他符合博物館法精神相關政策之推動重點 

自行研提之評鑑指標 3.1 

依博物館法第 16條規定，辦理館所得

自行研提評鑑指標，以反映願景使命

或特有之條件、資源與策略6。 

文化平權 3.2 

博物館致力於提供多元族群及社群利

用博物館實際或虛擬資源之管道及機

會。另博物館軟硬體服務均以多元族

群及社群為考量，如提供多語展示或

導覽服務等。 

典藏公共化 3.3 

博物館受社會託付管理國家重要文化

資財，除應妥善保存典藏外，亦應積極

深化典藏內涵研究、並有策略運用於

                                                      
5 服務設施如無障礙或通用設計之空間、哺乳室、兒童館／區等。 
6 如博物館為因應實際館務發展需要，前次評鑑自行研提之指標得與下次評鑑之指標不同，惟應敘述前

次評鑑自行研提之指標過去 4 年內達成情形及新提指標相關檢討、目標及執行方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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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項目 編號 

目標 

（博物館應自我檢討各目標達成程度

並持續精進，但不限下列內容）1 

展示、教育推廣或公共服務等（如數位

化及相關知識服務），使大眾得以近用

相關知識，並回應當代社會之期待及

需要。 

館際交流 3.4 

為串連及整合博物館資源，博物館應

推動館際合作及交流，如有必要得擴

及國際交流、參與國際組織7等，積極

以博物館作為在地文化載體拓展臺灣

能見度。 

接受本部補助之計畫

執行情形8 
3.5 

博物館於評鑑當年度前 4 年內曾接受

本部博物館相關計畫之補助者，其受

補助內容、自我評量指標達成率、執行

與結案進度及預算執行情形等。 

柒、評鑑應備文件 

一、 辦理館所應備下列文件（含電子檔）一式 5份： 

（一） 申請書（每館以 3頁為限）。 

（二） 中長程館務發展及自我評鑑報告（不包含封面每館以 10頁為限）。 

（三） 年度工作報告（請至博物館及地方文化館業務資料彙整分析平

臺下載所填報資料，且應依平臺所列順序合併為同一檔案。以辦

理評鑑前一年度之業務統計為限，前一年度因工程或特殊因素

休館日達應開放日數一半以上者，除前一年度之業務統計外，得

另行提供前二年度之業務統計）。 

                                                      
7 可列出所參與國際組織或會議之名稱及數量。 
8 如接受評鑑館所於評鑑當年度前 4 年內曾接受本部博物館相關計畫補助，應填列該項評鑑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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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基本營運文件簡表（含電子檔）及相關佐證文件之電子檔（佐證

文件不需紙本）。 

（五） 依法設立登記者，其核准登記證明文件影本（屬私立博物館者）。 

（六） 其他證明文件（每館以 10頁為限）。 

二、 初評機關應備下列文件（含電子檔）一式 5份： 

（一） 辦理館所之前項文件（應全數送本部）。 

（二） 申請總表（）。 

（三） 初評意見表（每館以 5頁為限）。 

捌、獎勵及輔導 

一、 經評鑑會審議並核定後，本部將公告評鑑館所名單及其營運特色，

並將整體建議表另函提供各辦理館所參考，以提升博物館專業功能

及服務；亦提供地方主管機關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博物館分

級輔導辦法規定給予專業諮詢、技術協助或經費補助之參考。 

二、 完成評鑑之縣（市）級與私立博物館得依評鑑會建議事項提具計畫

向本部申請補助；國立級博物館得由本部專案提供資源協助，另將

藉行政院文化會報呈現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對於博物館事業之關注

及資源挹注情形。 

三、 中央主管機關得視評鑑結果給予博物館公開獎勵。 

玖、其他 

一、 完成評鑑者，得另依博物館認證實施計畫申請博物館認證。 

二、 前次評鑑屆滿 4 年者，公立博物館應再次辦理評鑑，私立博物館得

再次申請辦理評鑑。 

三、 本實施計畫如有未竟事宜，由本部提請評鑑會審議並經核定後公告

之。 


